昌吉市加强精神残疾人救治救助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进一步完善昌吉市社会救助体系，加强对精神残疾人的监护、治疗和管理，保障精神残疾人合法权益，夯实社会稳定基层基础，结合昌吉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
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按照“属地管理、分工负责、自愿受助、定点救治、跟踪服务”原则，以住院补助和服药补助方式有效救治救助精神残疾人，形成以各乡镇、街道为责任主体，残联、民政局、医保局、卫健委、公安局、财政局等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的长效工作机制。
二、救治救助对象条件
具有昌吉市户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精神残疾人。
三、救治救助对象监护人确认条件
（一）有法定监护人的，依法由精神残疾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或其他近亲属担任。
（二）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精神残疾人户籍地村（居）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市人民法院裁决。
（三）无法定监护人的，其监护人由具备履行监护条件的被监护人居住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担任。其他有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经被监护人居住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同意的也可担任。
四、救治救助对象监护人职责
（一）监护人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二）监护人应当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对精神残疾人进行日常生活管理和康复护理，密切观察其病情发展变化，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和警务室（派出所）报告。
（三）监护人应最大限度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保障并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法律行为，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不得干涉。
五、救助标准及时限
（一）住院补助：每年分两批（6月15日前、10月15日前）兑现补助，每人每年住院费用补助不超过3000元上限标准。
（二）服药补助：每年分两批（6月15日前、10月15日前）兑现补助，每人每年补助不超过1000元上限标准。
六、住院救助程序
（一）申请：需救助的精神残疾人，由本人或其监护人向居住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无监护人的，由村（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同步提交受助人身份证、户口本、残疾证复印件各1份，2张一寸照片及精神专科医院住院发票、出院证、出院诊断证明书、病案首页、费用清单、住院结算单原件等相关材料。
（二）初审：村（居）民委员会接到书面申请3个工作日内，入户核实申请人实际情况。符合救助条件的，填写《昌吉市精神残疾人医疗救助审批表》，上报所在乡镇（街道）残联复审；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三）复审：各乡镇（街道）残联在3个工作日内对村（居）民委员会报送的材料进行复审，属农村五保户和城市三无人员的，由市民政局签署身份确认意见；其余精神残疾人，报市残联审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村（居）民委员会并说明理由。
（四）审批：市民政局、残联在3个工作日内对乡镇（街道）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乡镇（街道）残联并说明理由。
（五）结算：
1.住院费用按照“先诊疗、后付费”原则，先由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结算，符合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救助条件的，由医疗机构按照《进一步做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工作的通知》（昌州政办发〔2023〕14号文件）规定一并进行结算；符合《昌吉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治救助资金管理办法》（昌市政办发〔2018〕55号文件）规定条件的，可向市卫健委申请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剩余应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再由市残联按照每人每年住院费用不超过3000元标准依据实际支出拨付至乡镇（街道）通过“一卡通”向残疾人予以发放。
2.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户和城市三无人员享受集中供养政策；分散供养的，其住院费用结算、补助申请，由个人和村（居）民委员会、乡镇（街道）按照上述程序办理。
3.精神残疾人住院期间生活费用由个人承担。
七、服药补助程序
（一）定点机构补助程序。精神残疾人本人或监护人需凭残疾人身份证、户口本、残疾证到定点医院（昌吉市人民医院）购药，由精神科门诊医生根据残疾人实际情况开具服药处方签、领取药物。1000元以内药品费用，由市人民医院垫付，1000元以外费用，由残疾人自行支付。市残联按季度与市人民医院进行清算，据实拨付补助资金。
（二）非定点机构补助程序。精神残疾人本人或监护人自行在精神病专科医院或国家认定的有精神科门诊的医疗机构购药的，需提供残疾人户口本、身份证、残疾证、处方签、原始购药发票及2张一寸照片，向户籍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经乡镇（街道）、市残联逐级审核后，由市残联将补助资金按照每人每年不超过1000元的上限标准依据实际支出拨付至乡镇（街道）通过“一卡通”向残疾人予以发放。
八、部门职责
残联：负责全市持证精神残疾人住院、服药补助政策落实的综合协调、政策宣传及一般精神残疾人补助审核，促进精神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维护持证精神残疾人合法权益。
民政局：负责督促对全市精神残疾人中特困人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的缴纳，协助做好特困人员身份确认和医疗救治救助工作。
医保局：负责督促全市精神残疾人依法及时足额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做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的具体落实工作。
卫健委：负责指导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精神残疾人居家服药档案、台帐，负责精神残疾人在市本级医疗机构住院、服药期间的协调工作。
公安局：负责配合监护人和各乡镇（街道）做好辖区肇事肇祸、轻微滋事和其他潜在暴力倾向精神残疾人的医学鉴定和送医工作，各辖区派出所协助乡镇（街道）对本辖区送医愈后精神残疾人进行登记，与精神残疾人居住地的乡镇（街道）建立共同管理机制，掌握精神残疾人信息，及时了解情况，预防危害社会治安行为的发生。
财政局：负责做好残疾人救助救治管理相关资金保障，并做好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各乡镇（街道）：负责督促监护人做好本辖区精神残疾人医学鉴定工作和日常监控工作；负责辖区精神残疾人救治救助申请的审核、申报工作；负责配合监护人做好辖区精神残疾人的日常监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中共昌吉市委员会办公室、昌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昌吉市加强精神病人救治救助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昌市党办〔2013〕19号文件）同时废止。本管理办法有效期限为5年，由昌吉市残疾人联合会负责解释。
附件：昌吉市精神残疾人医疗救助审批表
 附件：                                                                                                                                                                                                 
昌吉市精神残疾人医疗救助审批表
编号：             

	病人姓名
	
	性别
	□男 □ 女
	族别
	
	一寸照片

	残疾级别
	□ 1级 □  2级

□ 3级 □ 4级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监护人

姓  名
	
	与患者
关  系
	
	监护人
电  话
	

	医保情况
	□ 新型农村合作医保  □ 城镇职工医保

□ 城镇居民医保
	申请类型
	□ 服药治疗救助

□ 住院治疗救助

	救助对象类    型
	□ 城乡低保户      □ 农村五保户       □ 城乡孤儿    □ 城市三无人员  

□ 复员退伍军人    □ 流浪乞讨人员     □ 其他

	村（居）委会意见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意见
	  经办人：          （盖章）          年    月    日

	市残联

意见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各单位必须填写具体意见。


